
资金 ２４６１􀆰 ５ 万元ꎬ 其中法人企业 ９ 户ꎬ 经营单位 ３３ 户ꎬ 年度新增企业 １ 户ꎻ 全年共登记各类个体工

商户 １９０ 户ꎬ 注册资金 ２５９􀆰 １ 万元ꎬ 从业人员 ３３５ 人ꎬ 私营企业 ４ 户ꎬ 注册资金 １５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贯彻落实州委、 州政府 «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ꎬ 出台相应的政策ꎬ 不断完善和探索发展个

体私营经济的路子ꎮ 至 ２００６ 年末ꎬ 共有各类个体工商户 ２０１ 户ꎬ 从业人员 ３５４ 人ꎮ

六、 扶持民营经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 外地到新龙从事个体经营、 搞长途贩运的商户不断增加ꎬ 民营经济开始

有了起步ꎮ 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ꎬ 县委、 县政府和县工商部门积极引进邛崃、 蒲江、 天全、 雅安等地的个

体经营户ꎬ 把生猪、 蔬菜、 干杂、 粮、 油等主要副食品长途贩运到新龙ꎬ 并创造条件让他们在新龙长

期经营ꎻ １９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新龙的国营企业进行经营体制改革ꎬ 实行 “改、 转、 租、 包、 卖” 等形

式ꎬ 走上了 “国有民营” 的体制ꎬ 县委、 县政府及相关经济部门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富余职工、 下岗

职工、 城镇居民及部分农村富余人员自己投资从事服务工作ꎬ 使民营经济逐渐得到了发展壮大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县委、 县政府制定 “一扩大、 二放开、 六不限” 政策 (一扩大即扩大民营经济的主体范围ꎮ 二

放开即放开政策ꎬ 放开经营条件ꎮ 六不限即不限制发展比例、 不限制发展规模、 不限制发展速度、 不

限制经营方式、 不限制经营主体、 不限制行业结构)ꎬ 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ꎬ 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县委、 县政府相继出台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ꎬ 县工商局出台 «关于进一

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及措施»ꎮ 开展 “扶百户个体工商户、 扶百家私营企业” 活动ꎬ 把 ３
家个体户和 １ 家私营企业作为帮扶对象ꎬ 为下岗分流人员 １８ 人办理营业执照ꎬ 积极帮助下岗职工实

现再就业并为下岗职工牵线搭桥ꎬ 提供服务ꎻ 为近 ２０ 户下岗职工和残疾个体户、 困难户减免个体管

理费和市场管理费 ４􀆰 ６ 万余元ꎬ 有力地促进了新龙民营经济的稳步健康发展ꎮ

第四节　 物价管理

一、 价格管理

(一) 管理工作

　 　 １９９１ 年ꎬ 制定 «城乡差价的作价办法及有关规定» 和 «关于收取文化市场管理费的暂行办法»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新增设 «新龙县自来水收费标准»、 «教育附加费的征收办法» 和 «开办有线电视的收费标

准» 项目的收费规定ꎮ 办理个体工商户定价证 １２ 个ꎬ 发放物价标签 ３８９５０ 张ꎬ 对县城枯水季节电价

进行调整ꎮ 对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清理整顿ꎬ 查处价格违纪案 ２ 件ꎬ 经济制裁总额 ５５５􀆰 ５５ 元ꎮ
同年ꎬ 清查乱收费和换证 (年审) ３８ 个单位ꎬ 清理 ２８６ 项收费标准ꎬ 审核收费金额 ６ 万余元ꎬ 同时

对县城建局、 工商局、 县广播电视局、 计生委四个单位的收费进行重点抽查ꎮ 为了防止价格混乱ꎬ 稳

定市场ꎬ 抑制通货膨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制定了 «新龙县广播电视剧点歌节目和电视收费标准»、 «关于新

龙县取水许可证暂行规定»、 «新龙县水资源管理暂行规定及水资源费计收标准» 和 «新龙县河道采

砂石子、 淘金收费办法»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根据省、 州有关精神ꎬ 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５２ 项ꎬ 其中国家 ８８
项ꎬ 省 ４２ 项ꎬ 州 １９ 项ꎬ 县 ３ 项 (电力公司电费收据收费ꎬ 大中专报名考试资格调查审查费ꎬ 利用本

单位入馆后的档案查阅费)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制定了 «新龙县自来水收费标准»ꎮ 此外ꎬ 新龙县还降低利用

清代和民国档案及整理档案三项收费标准ꎬ 对猪肉、 牛肉的销价实行最高限价管理ꎬ 对全县行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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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费年年开展年审工作ꎬ 每年由物价所牵头、 防疫站、 工商局配合组成物价大检查组ꎬ 对全县食品

卫生、 商品价格及标准计量进行大检查ꎮ
(二) 经营性收费价格管理

１９８９ 年ꎬ 由物价、 工商、 城建等部门组成检查组ꎬ 统一对县城三家砖瓦厂生产的砖瓦规格、 抗

压强度进行抽样测试ꎮ 并对手工砖瓦 (地方建材) 的规格和销售价实行统一规定: １􀆰 青砖标准品

(２４０ 毫米 × １８６ 毫米 × ５２ 毫米) 的出窑价为 １２００ 元 /万块ꎬ 凡是未达到以上规格的新建房不能使用ꎬ
也不准再生产ꎬ 已生产的成品只能用于维修旧房和大围墙ꎬ 其价格由双方协商议定ꎮ ２􀆰 青瓦标准品

(２２０ 毫米 × １８６ 毫米 × ５２ 毫米) 出窑价格规定为 ９５０ 元 /万块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ꎬ 对如龙镇城区搬运组

下车费作了上调ꎬ 下车费由 １􀆰 ８０ 元 /吨上调为 ２􀆰 ５０ 元 /吨ꎬ 上车费由 ２􀆰 ５０ 元 /吨上调为 ３􀆰 ００ 元 /吨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至 ７ 月ꎬ 组织力量对市场上 ８ 种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进行调查ꎬ 调查的 ８ 个

品种中ꎬ 与 １９９４ 年同期比下降的有 ３ 个品种ꎬ 占 ３７􀆰 ５％ ꎬ 下降幅度为 ６％ ꎻ 价格持平的有 ２ 个品种ꎬ
占 ２５％ ꎻ 与 １９９４ 年同期比上升的有 ３ 个品种ꎬ 占 ３７􀆰 ５ꎬ 上升 ３１􀆰 ２７％ ꎮ 投资类商品价格比较平稳ꎬ
７０ 号汽油每吨销价 ４１５４􀆰 ００ 元ꎬ 比 １９９４ 年同期降 ９􀆰 ６８％ ꎻ 大厂水泥每吨销价 ７８０ 元ꎬ 与 １９９４ 年同期

价格持平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物价、 工商等部门联合行动ꎬ 开展物价大检查ꎬ 共出动检查 ２６ 次ꎬ 检查个体工

商户 １０３３ 人 (次)ꎬ 查处各类违纪行为 ４１ 件 (次)ꎬ 查处假冒伪劣商品 ４７ 个品种ꎮ 开展副食品价格

调节基金的增收和旅店、 汽修、 美容美发、 餐饮、 娱乐业 (收费) 价格登记管理ꎮ 截至年底ꎬ 已组

织征收了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 ５７１６ 元ꎬ 首次办理了旅店业等级证 ２ 套ꎬ 汽车维修业等级证 ７ 套ꎬ 美

容美发业等级证 ７ 套ꎬ 餐饮娱乐业等级证 ４９ 套ꎬ 颁证面达 １００％ 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开展征收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和旅店、 汽修、 餐饮、 娱乐、 美容美发业 (收费) 价格

等级证的管理工作ꎮ 截至年底ꎬ 组织征收各类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 ３９００ 元ꎮ 对 １９９８ 年颁发的 ６５ 套

等级证书进行年审ꎬ 占应送审 １００％ ꎮ 其中ꎬ 旅店业 ２ 套ꎬ 修理业 ７ 套ꎬ 美容美发业 ７ 套ꎬ 餐饮、 娱

乐业 ４９ 套ꎮ

二、 价格调整

(一) 工业品价格

１９８８ 年ꎬ 根据州物价局 «关于调整肥皂价格的通知» 精神ꎬ 对肥皂、 摩丽雅、 双猫、 美美佳牌

洗衣粉作了上调ꎮ 同年 ７ 月ꎬ 适当提高了 ４９ 种粮食酿造酒和 ５２ 种一般盐的销售价格ꎬ 并放开了 １３
种全国名烟、 名酒的销售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对县内原价汽油进行调整ꎬ 由原来的每公斤 １􀆰 ７１ 元上调为 １􀆰 ７９
元ꎻ 原价油票由每公斤下调为每公斤 １􀆰 ００６ 元ꎻ 计划内汽油票由每公斤 １􀆰 ７１ 元下调为每公斤 １􀆰 ４９

元ꎻ ０ 号柴油每公斤 ０􀆰 ６６ 元上调为每公斤 ０􀆰 ６６８ 元ꎻ － １０ 号柴油每公斤 ０􀆰 ６９３ 元上调为 ０􀆰 ７０１ 元ꎮ 同

年 １１ 月ꎬ 根据国家提高食盐价格的有关规定ꎬ 食盐零售价由每公斤 ０􀆰 ３０ 元上调为 ０􀆰 ５４ 元ꎬ 袋装每

公斤由 ０􀆰 ４２ 元上调为 ０􀆰 ６６ 元ꎬ 牧业 (工业) 用盐由原每公斤 ０􀆰 ２０ 元上调为 ０􀆰 ５４ 元ꎬ 区、 乡零售价

由 ０􀆰 ２０ 元上调为 ０􀆰 ６０ 元ꎮ
１９９０ 年ꎬ 白糖零售价县城和二价区每公斤由 ３􀆰 ０２ 元提高到 ３􀆰 ８８ 元ꎬ 三价区由每公斤 ３􀆰 ０６ 元提

高为 ３􀆰 ９６ 元ꎮ 火柴零售价最高限价为每盒 ０􀆰 ０６ 元ꎬ 同时开放了黄果树、 遵义、 银杉、 甲秀等 ５５ 种

卷烟的价格ꎻ ５３ 型肥皂零售价上调为县城每连 １􀆰 ２０ 元ꎬ ４７ 型肥皂县城零售价上调为 １􀆰 １３ 元ꎬ 以上

两种型号肥皂二价三价区零售价分别比县城高 ０􀆰 ０１ 元ꎻ 双猫牌 ２５０ 克洗衣粉零售价ꎬ 由 ０􀆰 ８７ 元提高

为 １􀆰 ２７ 元ꎬ ５００ 克由 １􀆰 ６９ 元提高到 ２􀆰 ４８ 元ꎻ 摩雅丽 ２５０ 克洗衣粉零售价ꎬ 由 １􀆰 ２１ 元提高到 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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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１０００ 克由 ５􀆰 ４１ 元提高到 ８􀆰 ２５ 元ꎬ ２０００ 克由 １０􀆰 ４０ 元提高到 １６ 元ꎮ ２５０ 克美美佳洗衣粉零售价ꎬ
由 ０􀆰 ８５ 元提高到 １􀆰 ２７ 元 (以上型号洗衣粉零售价均以县城为准)ꎻ 毛边藏毯售价下调为每床 ５５０􀆰 ００
元ꎬ 光边藏毯售价每床下调为 ４５０􀆰 ００ 元ꎻ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ꎬ 棉花、 棉絮取消了原定城乡差价ꎬ 实行全县

统一销售价格 (见表 １２ － ２、 表 １２ － ３)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城区白糖零售价由每公斤 ３􀆰 ８８ 元下调为 ３􀆰 ０２
元ꎬ 二价区由每公斤 ３􀆰 ８８ 元下调为 ３􀆰 ０６ 元ꎬ 三价区由 ３􀆰 ９６ 元下调为 ３􀆰 ０８ 元ꎮ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１ 年曾

两次调整了汽油、 煤油销售价格 (见附表)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ꎬ 对食盐零售价作了调整ꎬ 散装精盐每公斤

县城由 ０􀆰 ５４ 元上调为 ０􀆰 ６２ 元ꎬ 区、 乡上调为 ０􀆰 ６８ 元ꎬ 袋装精盐每公斤县城由 ０􀆰 ６６ 元上调为

０􀆰 ７２ 元ꎮ

　 表 １２ － ２ １９９０ 年地方棉花零售价格表 (一) 单位: ５００ 克 /元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等外级

价格 ４􀆰 ７１ ４􀆰 ４８ ４􀆰 ２６ ４􀆰 ０４ ３􀆰 ５６ ２􀆰 ８６ ２􀆰 ４２ １􀆰 ９３

　 表 １２ － ３ １９９０ 年地方棉絮销售价格表 (二) 单位: 床 /元

等
级价 格

规 格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等外级

２ 公斤 ２４􀆰 ０７ ２２􀆰 １０ ２１􀆰 １６ １９􀆰 ２３ １６􀆰 ２５ １４􀆰 ３８ １２􀆰 ３３

２􀆰 ５ 公斤 ２７􀆰 ２８ ２６􀆰 １０ ２４􀆰 ３２ ２２􀆰 ５０ １８􀆰 ７７ １６􀆰 ４４ １３􀆰 ８８

３ 公斤 ３４􀆰 ８７ ３３􀆰 １１ ２９􀆰 ０４ ２６􀆰 １３ ２１􀆰 ６７ １８􀆰 ８７ １５􀆰 ８５

３􀆰 ５ 公斤 ３５􀆰 ５３ ３３􀆰 ９０ ３２􀆰 ７４ ２９􀆰 ３６ ２４􀆰 １４ ２０􀆰 ８９ １７􀆰 ４０

４ 公斤 ４０􀆰 ４６ ３８􀆰 ５８ ３６􀆰 ６９ ３２􀆰 ８２ ２６􀆰 ８９ ２３􀆰 １６ １９􀆰 ２０

　 　 提高价格的日用工业品有食盐、 化学用品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散装精盐县城售价由 ０􀆰 ６２ 元 /公斤提高为

０􀆰 ９８ 元 /公斤ꎬ 区、 乡提高为 ０􀆰 ６８ 元 /公斤ꎬ 袋装精盐售价由 ０􀆰 ７６ 元 /公斤提高为 １􀆰 ０８ 元 /公斤ꎮ
１９９６ 年加碘袋装食盐县城每公斤零售价提高为 １􀆰 ３８ 元ꎬ 二价区提高为每公斤零售价 １􀆰 ４２ 元ꎬ 三价区

每公斤销价提高为 １􀆰 ４８ 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调整省管化学药品品种 １６３ 个ꎬ 上调价格 ９ 个品种ꎬ 升幅

１１􀆰 ３％ ꎻ 下调价格 ３１ 个品种ꎬ 降幅 １９􀆰 ２５％ ꎻ 同时ꎬ 为减轻病患者经济负担ꎬ 相应降低了价格过高ꎬ
差价过大的其他药品的价格ꎬ 首批降价品种共计 ６０ 个ꎬ 降幅为 １７􀆰 ５２％ 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经县人民政府同

意ꎬ 对 １５ 种 (类) 地方建材的价格进行调整 (见表)ꎮ

　 表 １２ － ４ １９９５ 年地方建材价格调整表

建材名称 规　 　 格 单　 位 １９９３ 年销售价 １９９５ 年调整价 提高幅度 (％ )

青　 砖 ３４０ 毫米 × １１５ 毫米 × ５３ 毫米 万匹 /元 ２０００ ２８００ ４０􀆰 ００

青　 瓦 １８６ 毫米 × ２２０ 毫米 万匹 /元 １４００ ２３００ ６４􀆰 ２９

生石灰 — 吨 /元 １８７ ２６４ ４１􀆰 １８

片　 石 — 立方米 /元 １２􀆰 ５ １８ ４４

毛块石 — 立方米 /元 １０ １７ ７０

天然砾石 绿豆石 ０􀆰 ２ 厘米 ~ ０􀆰 ３ 厘米 立方米 /元 ２３ ２８ ２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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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２ － ４

建材名称 规　 　 格 单　 位 １９９３ 年销售价 １９９５ 年调整价 提高幅度 (％ )

天然砾石 ２ 厘米 ~ ５ 厘米 立方米 /元 １７ ２２ ２９􀆰 ４１

天然砾石 ０􀆰 ５ 厘米 ~ ２ 厘米 立方米 /元 １９ ２５ ３１􀆰 ５８

天然砾石 ４ 厘米 ~ ８ 厘米 立方米 /元 １４ １８ ２８􀆰 ５７

机械砾石 ０􀆰 ５ 厘米 ~ ２ 厘米 立方米 /元 ２０ ２８ ４０

机械砾石 １ 厘米 ~ ２􀆰 ５ 厘米 立方米 /元 １８ ２６ ４４􀆰 ４４

机械砾石 ２ 厘米 ~ ５ 厘米 立方米 /元 １６ ２４ ５０

河沙 ０􀆰 ２５ 厘米 ~ ０􀆰 ５ 米 立方米 /元 １５ ２０ ３３􀆰 ３３

锯材 — 立方米 /元 ２３５ ３２０ ３６􀆰 １７

原木 — 立方米 /元 １０８ ２３０ １１２􀆰 ９６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ꎬ 工业产品的价格更多的受市场的影响ꎬ 由市场进行调节ꎬ 物价部门按

照国家的有关规定ꎬ 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ꎬ 制止欺行霸市、 哄抬物价的行为ꎬ 对正常的市场变化不作

更多的干预ꎮ
(二) 农产品价格

由于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ꎬ 市场上存在着国家定价、 国家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形式ꎬ 这

就增大了物价管理工作的难度ꎬ 为防止价格混乱ꎬ 稳定市场ꎬ 强化管理ꎬ 一是对猪肉、 牛肉的销售价格

进行限价管理ꎻ 二是对汽油和粮食部门经营的议价粮油实行申报制度ꎬ 价格的变动必须报物价部门批准

后ꎬ 方能执行ꎻ 三是由商业部门积极组织生猪货源ꎬ 收购牛、 羊、 酥油投入市场ꎬ 以满足市场供应ꎮ
１􀆰 猪肉价格

１９８８ 年ꎬ 放开猪肉价格后ꎬ 改暗补为明补ꎬ 全县机关、 企事业单位干部、 职工、 部队人员和退

(离) 休人员按每人每月供应 １􀆰 ５ 公斤计算ꎬ 从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起直接补贴 ８ 元ꎬ 按月发给ꎮ 属民政救济

的城镇居民按每人每月增发救济 ４􀆰 ５０ 元的标准由民政部门给予解决ꎮ 同年ꎬ 增加了猪肉、 大白菜、
鲜蛋、 白糖四种食品补贴每人每月 １３ 元ꎮ

２􀆰 粮油价格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ꎬ 农产品议价粮油销售价上调情况为: 县粮食部门为了方便群众能就地买到粮食ꎬ
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ꎮ 两年中ꎬ 先后从双流、 名山、 温江、 甘孜等地ꎬ 调入议价大米

１１ 万公斤、 面粉 １􀆰 ５ 万公斤、 青稞 １０ 万公斤、 清油 ２􀆰 ５ 万公斤ꎬ 由于购粮地点和时间有异ꎬ 每次议

价粮油的调拨价不同ꎬ 从而导致了销售价几度上调ꎮ

　 表 １２ － ５ 地方议价粮油销售价上调表

　 　 　 　 项目
品种　 　 　 　 单　 位 调整次数

依次上调价格

１９８７ 年底基价 １ ２ ３

大　 米 公斤 /元 ３ １􀆰 ６０ １􀆰 ８４ ２􀆰 ２０ ２􀆰 ２４

面　 粉 公斤 /元 ３ — １􀆰 ６ ２􀆰 ００ ２􀆰 ０４

青　 稞 公斤 /元 １ — １􀆰 ７ — —

清　 油 公斤 /元 ３ ５􀆰 ７ ６􀆰 ００ ６􀆰 ８４ ６􀆰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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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 年ꎬ 议价粮油因受全省粮油行情的影响ꎬ 市场疲软ꎬ 销售不景气ꎬ 导致两次下调议价粮油

销售价格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随着全国粮食统销价格的调整ꎬ 全县非农业人口供应粮价格进行上调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新龙县粮食价格全面放开ꎮ

　 表 １２ － ６ １９９０ 年地方议价粮油销售价格表 单位: 公斤 /元

　 　 　 　 　 　 　 项目
品种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销售价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销售价 ６ 月销售价

上等大米 ２􀆰 ４０ ２􀆰 ００ １􀆰 ８０

中等大米 — １􀆰 ９０ １􀆰 ７０

面粉 (标粉) ２􀆰 ４０ １􀆰 ８０ １􀆰 ６０

上粉挂面 — ２􀆰 ００ １􀆰 ８０

青　 稞 １􀆰 ７０ １􀆰 ４０ １􀆰 ３０

清　 油 ６􀆰 ８８ ６􀆰 ００ ５􀆰 ７０

花生果 — ２􀆰 ６０ ２􀆰 ００

　 表 １２ － ７ １９９２ 年地方粮食统销价格调整表 单位: 元 / ５０ 公斤

　 　 　 　 　 时限
品名　 　 　 　 　 调前价 调后价

　 　 　 　 　 时限
品名　 　 　 　 　 调前价 调后价

小麦一级 ２４􀆰 ００ ３２􀆰 ２０ 标二粉 ２８􀆰 ００ ４０􀆰 ００

小麦二级 ２３􀆰 ００ ３１􀆰 ２０ 精白粉挂面 ６０􀆰 ００ ８０􀆰 ００

小麦三级 ２２􀆰 ００ ３０􀆰 ２０ 特一粉挂面 ５５􀆰 ００ ７２􀆰 ００

小麦四级 ２１􀆰 ００ ２９􀆰 ２０ 特二粉挂面 ４９􀆰 ００ ６５􀆰 ００

小麦五级 ２０􀆰 ００ ２８􀆰 ２０ 标粉挂面 ４３􀆰 ００ ５５􀆰 ００

特等米 ３４􀆰 ００ ５１􀆰 ００ 玉米一级 ２４􀆰 ００ ２９􀆰 ５０

标一米 ３０􀆰 ００ ４５􀆰 ００ 玉米二级 ２３􀆰 ００ ２８􀆰 ５０

标二米 ２９􀆰 ００ ４２􀆰 ００ 玉米三级 ２２􀆰 ００ ２７􀆰 ５０

标三米 ２８􀆰 ００ ４０􀆰 ００ 玉米面粉 ２４􀆰 ００ ２９􀆰 ５０

精白粉 ４９􀆰 ００ ６９􀆰 ００ 青稞一级 ２５􀆰 ００ ３６􀆰 ００

特一粉 ４４􀆰 ００ ６１􀆰 ００ 青稞二级 ２４􀆰 ００ ３５􀆰 ００

特二粉 ３７􀆰 ００ ５３􀆰 ００ 青稞三级 ２３􀆰 ００ ３４􀆰 ００

标一粉 ３１􀆰 ００ ４３􀆰 ００ 糌　 粑 ３７􀆰 ００ ５４􀆰 ００

　 　 １９９３ 年ꎬ 定购粮提高价格的有大米、 面粉、 挂面、 小麦、 青稞、 清油、 糌粑等 １１ 个品种 (类)ꎻ
议价粮提高价格的有大米、 面粉、 青稞、 小麦、 挂面、 糯米、 黄豆、 麻豌豆等 １４ 种 (类)ꎮ 由于全

国性商 (产) 品价格全部放开ꎬ 到内地调拨粮食ꎬ 价格受调拨地点、 时间等因素的限制ꎬ 各有所异ꎮ
加之市场竞争激烈ꎬ １９９４ 年ꎬ 定购清油销价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９􀆰 ６０ 元 /公斤提高到 １１􀆰 ２０ 元 /公斤ꎻ 订购特

粉挂面销价由 １􀆰 ４４ 元 /公斤提高到 ２􀆰 ７４ 元 /公斤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根据省、 州有关文件精神ꎬ 为了避免粮食

部门继续政策性亏损ꎬ ７ 月调整了定购粮和议价粮销售价格 (详见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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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２ － ８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粮食销售提价表 单位: 元 /公斤

品　 名 定购粮售价 议价粮售价 品名 定购粮售价 议价粮售价

特一粉 ３􀆰 ５０ ３􀆰 ６０ 标二米 ３􀆰 ３８ ３􀆰 ４８

特二粉 ３􀆰 ２８ ３􀆰 ３８ 小　 麦 ２􀆰 ５８ ２􀆰 ６８

标　 粉 ３􀆰 ０８ ３􀆰 １８ 青　 稞 ３􀆰 ０８ ３􀆰 １８

特一粉挂面 ３􀆰 ７４ ３􀆰 ８４ 糯　 米 — ４􀆰 ００

特二粉挂面 ３􀆰 ５２ — 黄　 豆 — ３􀆰 ６０

标粉挂面 ３􀆰 ３２ ３􀆰 ４２ 麸　 面 — ２􀆰 ７８

精　 米 ３􀆰 ６４ — 糌　 粑 — ３􀆰 ３８

标一米 ３􀆰 ５０ ３􀆰 ６０ 麻豌豆 — ２􀆰 ００

　 　 ３􀆰 畜产品价格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ꎬ 为了更好地完成畜产品合同定购任务ꎬ 增加有效供应ꎬ 鼓励农牧民积极交售畜

产品ꎬ 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ꎬ 两次上调酥油、 牛肉的购销价格ꎮ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ꎬ 酥油合同定购价由每

公斤 ５􀆰 ００ 元上调为 ６􀆰 ００ 元ꎻ 县城零售价每公斤 ６􀆰 ００ 元ꎬ 上调为 ７􀆰 ００ 元ꎬ 区乡上调为 ６􀆰 ９６ 元ꎻ 牛肉

(统货) 每公斤合同定购价 １􀆰 ２ 元上调为 １􀆰 ５０ 元ꎬ 县城零售价每公斤 １􀆰 ３０ 元上调为 １􀆰 ８６ 元ꎬ 区乡

１􀆰 ６０ 元ꎻ 后腿牛肉合同定购价每公斤 １􀆰 ７６ 元ꎬ 零售价每公斤 １􀆰 ８０ 元上调为县城 ２􀆰 ２０ 元ꎬ 区乡 ２􀆰 １６

元ꎻ 纯白绵羊毛每公斤 ６􀆰 ００ 元上调为 ７􀆰 ００ 元ꎻ 牛毛绒 (含绒 ３０％ ~ ４０％ ) 收购价每公斤 ３􀆰 ００ 元上

调为 ５􀆰 ００ 元ꎻ 一等牦牛皮收购价每公斤 ３􀆰 ２０ 元上调为 ３􀆰 ６０ 元ꎻ 二等牦牛皮收购价每公斤 ２􀆰 ６０ 元上

调为 ３􀆰 ００ 元ꎻ 三等牦牛皮收购价每公斤 ２􀆰 ００ 元上调为 ２􀆰 ４０ 元ꎮ

　 表 １２ － ９ １９８９ 年畜产品购销价格变动表 单位: 公斤、 元

　 　 　 项目
品名　 　 　 原收购价 调整后收购价 原零售价 调整后零售价 备　 　 注

酥　 油 ６􀆰 ００ ７􀆰 ００ ７􀆰 ００ ８􀆰 ８０

牛　 肉 １􀆰 ５０ ２􀆰 ３０ １􀆰 ８６ ２􀆰 ９８

牛　 肚 — — ０􀆰 ７０ １􀆰 ２０ 购一套为 １５􀆰 ００ 元

牛心腰 — — ０􀆰 ９０ １􀆰 ２０

牛　 油 — — １􀆰 ８０ ２􀆰 ００

牛头蹄 — — ０􀆰 ２６ ０􀆰 ３６

绵羊肉 — １􀆰 ４０ — １􀆰 ８２

山羊肉 — １􀆰 ２０ — １􀆰 ５６

羊肚杂 — — — — 购一套为 ３􀆰 ００ 元

　 　 １９９０ 年ꎬ 酥油、 牛肉购销价格保持稳定ꎬ 一直执行一个价格ꎮ 酥油每公斤收购价为 ６􀆰 ００ 元ꎬ 销

售价县城为 ７􀆰 ２０ 元ꎬ 区、 乡销售价 ７􀆰 １６ 元ꎻ 牛肉 (统货) 收购价每公斤 １􀆰 ８０ 元ꎬ 县城销售价为

２􀆰 ３４ 元 /公斤ꎬ 区、 乡销售价 ２􀆰 ３０ 元 /公斤ꎻ 前腿牛肉县城销售价 ２􀆰 ００ 元 /公斤ꎬ 区、 乡为

１􀆰 ９６ 元 /公斤ꎻ 绵羊、 山羊肉收购价为 １􀆰 ００ 元 /公斤ꎬ 县城销售价 １􀆰 ３０ 元 /公斤ꎬ 区、 乡销售价 １􀆰 ２６
元 /公斤ꎮ 牦牛皮、 山羊皮等收购价受市场疲软的冲击ꎬ 有所下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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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２ － １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部分畜产品收购价格表

　 　 　 　 　 项目
品名　 　 　 　 　 规格 单位

１９９０ 年
收购价

１９９１ 年
收购价

１９９２ 年
收购价

牦牛皮

甲级 元 /公斤 ４􀆰 ６０ ４􀆰 ００ ４􀆰 ００

乙级 元 /公斤 ３􀆰 ６０ ３􀆰 ４０ ３􀆰 ４０

丙级 元 /公斤 ２􀆰 ６０ ２􀆰 ６０ ２􀆰 ６０

山羊皮

特级 元 /张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甲级 元 /张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７􀆰 ００

乙级 元 /张 ５􀆰 ００ ４􀆰 ００ ４􀆰 ００

绵羊毛 纯白 元 /公斤 ３􀆰 ６０ １􀆰 ６０ １􀆰 ００

牛毛绒 含绒 ５０％以上 元 /公斤 ４􀆰 ００ ３􀆰 ００ ３􀆰 ００

　 　 １９９３ 年后ꎬ 新龙县农产品价格全部放开ꎮ
(三) 电力价格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ꎬ 对电炉电价进行调整ꎬ 民用电炉电价上调为 ０􀆰 ０９ 元 /千瓦小时ꎬ 公用电炉电价

０􀆰 １０ 元 /千瓦小时ꎬ 营业性电炉电价 ０􀆰 １５ 元 /千瓦小时ꎬ 以上 ３ 种电炉底度一律按每月 ２００ 千瓦小时

执行ꎬ 超用的按实际用电量计费ꎮ

　 表 １２ － １１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销售电价表 单位: 元 /千瓦小时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

电价种类 电 价 电价种类 丰水期 枯水期 电价种类 电 价 电价种类 电 价

照明用电 ０􀆰 ２０ 生活照明用电 ０􀆰 ２７ ０􀆰 ３０ — — — —

居民生活用电 ０􀆰 ２４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０􀆰 ２８ — — — —

农业用电 ０􀆰 ０６ 营业性照明用电 ０􀆰 ３５ ０􀆰 ４０ — — — —

办公用电 ０􀆰 ３２ 非居民生活用电 ０􀆰 ３４ — — — — —

工业用电 ０􀆰 １４ 路灯用电 ０􀆰 ２０ — 营业用电 ０􀆰 ４７ 商业用电 ０􀆰 ６３

非工业用电 ０􀆰 １５ 自来水泵房用电 ０􀆰 ２０ — 脱粒等生产用电 ０􀆰 １２ 工业用 电 ０􀆰 ４４

— — 生活电炉用电 ０􀆰 １２ ０􀆰 ２０ — — 城市公用用电 ０􀆰 １８

— — 营业性电炉 ０􀆰 ３０ ０􀆰 ４０ — — 农业生产用电 ０􀆰 １０

— — 办公用电 炉 ０􀆰 ２０ ０􀆰 ２５ — — — —

— — 工业用电 ０􀆰 ２５ － — — — —

— — 临时动力用电 ０􀆰 ３６ － — — — —

(四) 交通运输价格

新龙公路属三等线路ꎮ １９８８ 年以来ꎬ 货运 ０􀆰 ２８ 元 /吨公里ꎬ 专运木材货运价格 ０􀆰 ３１ 元 /吨公里ꎬ
客运价格 ０􀆰 ０３３ 元 /人公里ꎬ 运输价格实行国家指导价结合市场调节ꎬ 随着车辆保养、 原燃材料、 车

辆配件、 养路费和职工工资提高等原因ꎬ 运价也相应上调ꎮ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ꎬ 调整了县内汽车、 畜力运

价ꎬ 持差线路运价 ０􀆰 ４３ 元 /吨公里ꎬ 另加同等级线路运价 ２０％的返回补贴费ꎬ 即 ０􀆰 ５１６ 元 /公里 /吨ꎮ
县城至拉日马每马运费 ６􀆰 ５０ 元ꎬ 下占至子拖西每马运费 ４􀆰 ５０ 元ꎬ 河西至友谊每马运费 ５􀆰 ００ 元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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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后ꎬ 货运价格为 ０􀆰 ３５ 元 /吨公里ꎬ 客运价 ０􀆰 １０ 元 /人公里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货运价格为长途运输

０􀆰 ４５ 元 /吨公里ꎬ 短途运输 ０􀆰 ７５ 元 /吨公里 ~ ０􀆰 ８０ 元 /吨公里ꎬ 客运价格长途运输 ０􀆰 ２８ 元 /人公里 ~
０􀆰 ３０ 元 /人公里ꎮ 重庆长安牌小客车ꎬ 不论到县中学、 上街或磨房沟 ３３７ 场ꎬ 由于最长运距不到 ２ 公

里ꎬ 县城内起价 ５􀆰 ００ 元ꎬ 不再按里程计价ꎮ
(五) 自来水价格

１９９２ 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资源管理法» 实施前ꎬ 饮用水实行免费供给ꎬ 供排水设施纳入市政

建设总规中进行规划建设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开始收取每人每月 １ 元的自来水费ꎬ 饮食、 服务业按

１５ 元、 １０ 元、 ５ 元三个等级收取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新龙县自来水公司成立ꎬ 由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归

口管理ꎻ １２ 月ꎬ 新龙县正式推行自来水有偿使用制度ꎮ 自来水公司充实供排水设施ꎬ 安装水表ꎬ 按

居民用水每立方米 ０􀆰 ６０ 元ꎬ 经营性用水每立方米 ０􀆰 ８ 元的标准收取水费ꎬ 并上缴财政专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水费标准经物价部门举行听证会后调整为居民用水每立方米 １ 元ꎬ 经营性用水每立方米 １􀆰 ５０ 元ꎮ

(六) 中药材价格

１９８８ 年ꎬ 为进一步促进中药材生产ꎬ 搞活商品流通ꎬ 加强对生产功效之间的横向联系ꎬ 对中药

材的收购价格进行两次调整ꎻ １９８９ 年ꎬ 由于内地中药材市场疲软ꎬ 黄芪、 贝母、 知母销路不好ꎬ 全

县收购价格呈现大起大落的局面ꎮ

　 表 １２ － １２ １９８８ 年部分中药材收购价格调整表 单位: 元 /公斤

　 　 　 　 年月
品名　 　 　 　 　

１９８７ 年
收购价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收购价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收购价

备　 　 注

虫　 草 未定 未定 未定 １９８９ 年约为 ５００􀆰 ００ 元

黄　 芪 １􀆰 ６０ ３􀆰 ００ ４􀆰 ４０ １９８９ 年下调 １􀆰 ００ 元

羌　 活 １􀆰 ２０ ２􀆰 ００ ３􀆰 ００

一等贝母 ８０􀆰 ００ １６０􀆰 ００ ２８０􀆰 ００ １９８９ 年下调 ３０􀆰 ００ 元

二等贝母 ６０􀆰 ００ １４０􀆰 ００ ２４０􀆰 ００ １９８９ 年下调 ２５􀆰 ００ 元

三等贝母 ４０􀆰 ００ １２０􀆰 ００ １６０􀆰 ００

一等知母 ６０􀆰 ００ １２０􀆰 ００ １６０􀆰 ００ １９８９ 年下调 ２０􀆰 ００ 元

二等知母 ５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２０􀆰 ００ １９８９ 年下调 １５􀆰 ００ 元

木　 香 ０􀆰 ４４ １􀆰 ００ １􀆰 ４０

雪莲花 ４􀆰 ００ ５􀆰 ００ ６􀆰 ００

　 　 １９９０ 年ꎬ 对虫草、 大黄、 雪莲花 ３ 种药材进行提价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根据内地中药市场的销路走势ꎬ
县工商物价部门重新制定了麝香、 鹿茸、 熊胆、 黄芪、 贝母、 独一味、 雪莲花等 ４３ 种中药材收购价

格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中药材保持了 １９９１ 年的收购价格ꎮ

　 表 １２ － １３ １９９１ 年部分中药材收购价格表 单位: 元 /公斤

品　 名 规　 格 收购价 品　 名 规　 格 收购价

麝　 香 毛　 壳 １４００􀆰 ００ 羌　 活 — ３􀆰 ００

麝　 香 净　 仁 ２２００􀆰 ００ 黄　 芪 — ３􀆰 ００

鹿　 茸 春茸一等 ３００􀆰 ００ 川木香 — １􀆰 ００

鹿　 茸 春茸二等 ２４０􀆰 ００ 贝　 母 一等 ４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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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２ － １３

品　 名 规　 格 收购价 品　 名 规　 格 收购价

鹿　 茸 春茸三等 １８０􀆰 ００ 贝　 母 二等 ３０􀆰 ００

鹿　 茸 草茸、 岩茸一等 ４００􀆰 ００ 知　 母 一等 ３０􀆰 ００

鹿　 茸 草茸、 岩茸二等 ３４０􀆰 ００ 知　 母 二等 ２０􀆰 ００

鹿　 茸 草茸、 岩茸三等 ２６０􀆰 ００ 虫　 草 混装 ５６０􀆰 ００

豹　 骨 全　 架 ４００􀆰 ００ 独一味 — ４􀆰 ００

熊　 胆 金　 胆 ８０００􀆰 ００ 雪莲花 — ５􀆰 ００

熊　 胆 菜　 胆 ７０００􀆰 ００ 牛　 黄 蛋黄 ８０００􀆰 ００

熊　 胆 墨　 胆 ５０００􀆰 ００ 牛　 黄 管黄 ５０００􀆰 ００

三、 整顿价格秩序及控制物价上限

新龙县物价管理职能由县发改局履行ꎮ １９９３ 年底以前ꎬ 畜产品实行计划销售ꎬ 全县统一购销价

格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取消畜产品购销任务ꎬ 让畜产品自由上市ꎬ 销售价格随行就市ꎬ 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ꎬ
国家间接调控管理为辅的价格机制ꎮ 为防止价格混乱ꎬ 稳定市场ꎬ 对猪肉、 牛肉的销售价格实行最高

限价管理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底ꎬ 据每年 ８ 月的市场销价调查显示ꎬ 每公斤酥油最低销价为 ２４􀆰 ００ 元ꎬ 最

高销价为 ３０􀆰 ００ 元ꎬ 以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销价为基数ꎬ 升降幅度为 ２５％ ꎻ 一级牛肉每公斤最低销价为 １０􀆰 ００
元ꎬ 最高销价为 １５􀆰 ００ 元ꎬ 升降幅度为 ５０％ ꎻ 一级猪肉每公斤最低销价为 １４􀆰 ００ 元ꎬ 最高销价为

１７􀆰 ００ 元ꎬ 升降幅度为 ２１􀆰 ４２％ ꎻ 皮、 毛随行销售ꎬ 升降幅度不大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平抑市场物价ꎮ 为发挥宏观调控职能ꎬ 县物价局立足县情实

际ꎬ 积极鼓励企业多种经营ꎬ 为经营者提供力所能及的优惠条件ꎮ 由于经营者的增多ꎬ 供需矛盾的缓

解ꎬ 市场物价得到了较好的调节ꎮ 如县粮油贸易公司开展贩运、 养殖、 宰杀生猪上市以来ꎬ 使县城市

场一直居高不下的猪肉价格在原有的基础上下降了 ４ 元 /公斤ꎬ 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实惠ꎮ 同时对部分

副食品也实行了最高限价ꎬ 全县物价得到宏观调节ꎬ 基本平稳ꎮ

四、 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９８８ 年ꎬ 调整医疗收费标准 １０ 个项目、 １６８ 个品种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制定新龙县国土申报登记发证工

作收费项目和标准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对 ３１ 个行政收费单位进行清理ꎬ 对 １９ 个单位收费项目标准 ３５ 类 ３０５
项进行年审ꎬ 审核金额 １１７􀆰 ６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 ２８ 个行政事业性单位 ３５ 类 ３０５ 项收费项目进行清

理整顿ꎬ 年审金额 １４９􀆰 ９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对 ３８ 个行政事业性单位 ３６６ 项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年审ꎬ 年

审金额 １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 ２９ 个行政事业性收费部门 １０１ 类 ４１５ 项收费标准进行清理年审ꎬ 年审

金额 ４０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对 ３３ 个部门 ４５０ 项收费标准进行年审ꎬ 年审金额 ２０７􀆰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对

１９９７ 年全县 ３９ 个行政事业性收费部门的 ２４４ 项、 ４８９ 个收费标准逐项进行清理年审ꎬ 占应年审的

１００％ ꎬ 总金额 １９２􀆰 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对 １９９８ 年全县 ４０ 个行政事业性收费部门的 ５６５ 个收费标准进行逐项清理年审ꎬ 占应送

审部门的 １００％ ꎬ 年审收费总额 ３４４􀆰 ２ 万元ꎬ 其中中央审批项目 ６５ 个收费标准ꎬ 金额 ８８１７ 元ꎻ 省级

审批项目 ４５２ 个收费标准ꎬ 金额 ３４１５１６７􀆰 ４７ 元ꎻ 法律法规规定收费项目 ４８ 个收费标准ꎬ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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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５２􀆰 ８０ 元ꎻ 送审中未收费的有 ６ 个部门 ５２ 个收费标准ꎮ 在三年一次换证审验中ꎬ 换发收费许可证

３７ 户 (套)ꎬ 注销收费许可证 ３ 户ꎬ 变更、 调整、 新增收费标准 １１ 个ꎬ 审验收费员证 ７５ 本ꎬ 审验企

业定价证 １１ 户ꎬ 年审面达 １００％ 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审验工作ꎮ 年初对 １９９９ 年度全县 ３７ 个行政事业性收费部门的

６１９ 个收费标准进行清理审验ꎬ 占应送审的 １００％ ꎬ 审验总金额 ２４９􀆰 ５７ 万元ꎮ 其中: 中央审批项目 ８７
个收费标准ꎬ 金额 ２􀆰 ８ 万元ꎻ 省级审批项目 ５２４ 个收费标准ꎬ 金额 ２４４􀆰 ８ 万元ꎻ 法律、 法规收费项目

５ 个收费标准ꎬ 金额 １􀆰 ９５ 万元ꎮ 送审中未收费的有 ７ 个部门 ９０ 个收费标准ꎮ 审验中ꎬ 变更、 调整、
新增收费标准 ９ 个ꎬ 新办收费许可证 ３ 套ꎬ 审验收费员证 ７５ 本ꎮ 审验国营、 集体订价证 １１ 套ꎬ 占应

送审的 １００％ ꎮ 年审旅店业 ２ 套、 汽修业 ２ 套、 美容业 ７ 套、 餐饮业 ４９ 套ꎬ 送审面 １００％ ꎮ 依照副食

品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的有关文件精神ꎬ 县物价局对新龙森工局、 道孚森工局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副

食品价格基金的征收工作ꎮ 截至年底ꎬ 征收 ０􀆰 ４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根据州物价局统一安排部署ꎬ 完成 ２００３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年审工作ꎬ 共年审 “收费

许可证” ６２ 套ꎬ 涉及项目 ６５６ 个ꎬ 年审金额达 １６７􀆰 ０４ 万元ꎮ 取消 ２ 套 “收费许可证” １９ 项收费项

目ꎬ 降低部分收费标准项目 １１ 项ꎬ 变更 ２８ 项收费项目ꎬ 新办 ３ 套 “收费许可证”ꎬ 新增大小收费项

目 ７４ 项ꎬ 办理临时收费许可证 ４ 套ꎬ 收费项目 ４ 项ꎮ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对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ꎮ 共清理收费部门 ４１ 个ꎬ 收费项目标准 ５７４ 个ꎻ 取消收费项目 ５７ 项ꎻ 降

低部分收费项目标准 １１ 项ꎬ 审验中注销收费许可证 １ 户ꎬ 更换 １ 户ꎬ 变更、 调整、 新增收费项目 ２０
项ꎬ 取消 ４２ 项ꎮ 通过审验ꎬ 进一步规范收费管理ꎬ 促进了收费的法规化和正规化ꎮ

五、 查处物价违纪违法行为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ꎬ 共检查出物价违纪行为 ２６ 件ꎬ 全部作了处理ꎬ 经济制裁总额 ３１３３􀆰 ６３ 元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对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清理整顿ꎬ 年年开展年审工作ꎬ 共查处价格违纪案 ２ 件ꎬ
经济制裁总额 ５５５􀆰 ５５ 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对 ３１ 个行政收费单位进行清理ꎬ 对 １９ 个单位收费项目标准 ３５ 类

３０５ 项进行年审ꎬ 审核金额 １１７􀆰 ６８ 万元ꎮ 查处违纪金额共 ２􀆰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 ２９ 个行政事业性收

费部门 １０１ 类 ４１５ 项收费标准进行清理年审ꎬ 查处违纪行为 ２ 件ꎬ 违纪金额共 ９８０ 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检查

个体工商户 １０３３ 人 (次)ꎬ 查处各类违纪行为 ４１ 件 (次)ꎬ 查处假冒伪劣商品 ４７ 个品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共出动执法人员 ６５ 人 (次)ꎬ 先后 ８ 次对境内 ３７８ 户国营、 集体、 个体私营、 摊点的

价格进行检查ꎬ 查处了一般价格违法行为 １５ 件 (１０００ 元以下)ꎬ 一般价格违法案件 ２ 件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元)ꎬ 罚款 ６６８􀆰 ００ 元ꎬ 没收非法所得 ４０４５􀆰 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先后对县医院部分药品价格进行抽

查ꎬ 发现药品进价偏高ꎬ 多加批零售率 ５％ ꎬ 多收金额 １４４７􀆰 １５ 元ꎬ 没收上缴财政ꎻ 对电信局的资费

执行情况进行检查ꎬ 纠正和规范收费行为ꎮ 对全县 ３０８ 户国有、 集体、 个体私营、 摊点的价格进行监

督检查ꎮ 查处一般违法行为 ５ 件ꎻ 一般价格违法案件 １ 件ꎬ 罚款 ３１􀆰 ５０ 元ꎬ 没收非法所得 １４４７􀆰 １５
元ꎻ 发放商品标价签 ２ 万余张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对群众关心的热点单位的收费进行监督检查ꎬ 先后

对电力公司、 自来水公司、 广电局、 税务部门、 县医院、 公安、 交警的收费进行专项检查ꎮ 发现自来

水公司多收用户用水工本费 ４９ 户、 ２９５ 元ꎻ 广电局多收 “电视用户证” 工本费 ５００ 户 ２５００ 元ꎻ 地税

局多收验证工本费 ２５０ 户 １２５０ 元ꎮ 对多收的三个单位给予了全县通报批评处分ꎬ 并责令多收单位将

多收的金额全部退还给了用户和经营者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开展药品价格、 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检查ꎬ 由县监察局牵头ꎬ 组成物价、 卫生、 药监、

工商等五部门为成员的药品价格检查小组ꎬ 于 ７ 月 ２４ 日—８ 月 ４ 日ꎬ 对城区所辖县医院、 妇幼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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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计生指导站、 防疫站的门诊部和个体诊所、 零售药店的药品价格进行检查ꎬ 抽查药品价格 ８０ 种、
检查门诊处方笺 ６５ 张ꎬ 其中计价正确的 ３１ 张ꎬ 占 ４７􀆰 ７％ ꎻ 多划价的处方笺 ９ 张ꎬ 占 １３􀆰 ８％ ꎻ 少划

价的处方笺 ２５ 张ꎬ 占 ３８􀆰 ５％ ꎬ 针对检查结果及时提出处理办法ꎮ 对城区以及各区乡共 ２２０ 户个体工

商户的明码标价情况进行为期 １４ 天的全面检查ꎬ 对药品价格、 石油、 食盐、 液化气等特殊商品进行

限价销售ꎬ 对涉农收费、 教育收费进行核查ꎬ 共检查国营、 个体工商户 ４９０ 户ꎬ 各类商品 ５０００ 余种ꎬ
查处 ６ 户价格行为不规范ꎬ 查出 １５ 户有过期、 霉烂、 变质、 饮料、 食品等 ４８ 种 (４７８ 袋、 瓶、 合、
碗)ꎬ 价值 ２０００ 多元ꎬ 过期未贴商标的 ２ 种 (２３ 瓶)ꎬ 没收了过期的面粉、 饮料、 啤酒、 食品ꎬ 进行

集中销毁ꎮ

第五节　 技术质量监督管理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年ꎬ 要求有关企业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到省、 州参训ꎬ 做到持证上岗ꎬ 尽量减少安全

隐患ꎬ 实行办证经营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力度ꎬ 实行办证经营ꎮ 培训人次 ３
次、 １２０ 人ꎮ

一、 标准化管理

２００２ 年ꎬ 新龙县开始出现以经营液化气为主的易燃易爆商品经营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固定摊点经

营液化气户 ３ 户ꎬ 经营烟花爆竹商户 １５ 户ꎮ 为确保安全ꎬ 新龙县加强易燃易爆物品的销售管理工作ꎬ
加大对经营户检查、 登记力度ꎬ 并与州技监局一道对销售液化气的经营户进行检查、 登记ꎬ 规范市场

管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违章销售液化气的 ３ 家经营户进行查处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开展五类食品大检查ꎮ 县

发改局协同州质量技术监督局ꎬ 采取 “拉网式” 的方式重点检查了县城酒类、 粮面、 清油、 酱油、
醋、 蛋糕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五类食品ꎮ 查获假冒 “五粮液” 酒 １０ 瓶、 价值 ３９００ 元ꎬ 假冒

“五粮春” 酒 ５０ 瓶、 价值 ５４００ 元ꎻ 涉嫌五粮液酒 １２ 瓶、 价值 ４６８０ 元ꎬ 五粮春 ２４ 瓶、 价值 ２５９２ 元ꎻ
查出无生产许可证、 无质检报告的食用清油 ５ 桶ꎬ 约 ９２５ 公斤ꎻ 检查酱油、 醋、 色拉油 １０００ 余瓶

(检查有无 ＱＳ 标志和质量安全标示)ꎬ 并对县城销售的散装白酒、 蛋糕和布鲁曼青稞酒进行抽样检

查ꎮ 当场没收了假冒 “五粮液”、 “五粮春”ꎬ 并对五户违法经营户进行销售商品价值 １ ~ ３ 倍的罚款ꎮ

二、 颁发与管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ꎬ 坚持 “企业申请ꎬ 市级接收ꎬ 省级发证、 属地

监管” 的原则ꎮ 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接收、 受理、 审查、 决定、 发证等程

序实施监督管理ꎬ 并组织、 督促、 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有关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ꎬ 对行政区域内已

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关企业实施监督管理ꎻ 对全县范围内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相

应活动的非法生产点依法予以取缔ꎮ

三、 法人单位代码证颁发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每 ５ 年一次对各单位代码进行审核换证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对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

及区、 乡 (镇) 的代码证进行年审和更换ꎬ 使以往只办不审验的现象得到遏制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与州技监

局共同努力争取到 “四川省青稞标准化建设项目 (绕鲁乡)”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积极配合搞好绕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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